
POS机套现

POS 机套现实质上是一种欺骗银行的行为， 犯罪嫌疑人擅自将信用卡的消费信贷功能改变为现金贷

款， 使发卡机构无法判断持卡人的正常?信状况和信用卡?金用途。 POS 机套现已成为银行卡犯罪金额

最高的一种犯罪形式并逐年递增。 这既扰乱国家金融秩序， 对金融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也容易滋生地下

金融活动， 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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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POS机终端机非法套现的行为如何定性
———戴某某、唐某等 13人非法经营、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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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宋进 裴圆圆

基本案情

2018 年 6 月起， 被告人戴某

某、 唐某先后进入某隆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某隆公司 ”）

工作， 担任客户经理职务， 负责为

使用该公司代理的 POS 机从事非

法套现的客户进行结算。 被告人陈

某、 单某某、 陆某、 潘某某、 张某

某、 李某、 胡某某、 史某某、 张

某、 周某、 徐某某分别通过某隆公

司向某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某信公司”） 申请 POS 机，

并进行银行卡套现活动， 某隆公司

收取刷卡金额的 0.1%作为手续费，

3天后将余款返还刷卡人。 2018 年

年底， 某隆公司开始无法正常返

现， 被告人陈某、 单某某、 陆某、

潘某某、 张某某、 李某、 胡某某、

史某某、 张某、 周某、 徐某某等人

在向某隆公司索要无果后， 向各自

刷卡套现的发卡银行以交易失败扣

款成功、 未消费等虚假理由申请拒

付退款， 发卡银行基于上述虚假理

由从某信公司的账户中， 将相应刷

卡金额返还至原银行卡内。 经查，

各持卡人申请拒付成功金额 1 万元

至 40余万元不等。

争议焦点

本案主要存在两大争议焦点：

争议焦点之一： 持卡人利用他

人提供的 POS 机为自己套现是否

构成非法经营罪？

第一种意见认为， 非法经营

罪， 应当发生在经营行为中， 自刷

自套不是经营行为， 持卡人在自己

申领的 POS 机上刷卡， 只有一方

主体， 且持卡人不是经营人， 不是

商户， 故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主体

身份。

第二种意见认为， 商户与持卡

人是平等的地位， 行为人申领

POS 机目的在于实施信用卡套现

行为， 不论是为他人还是为自己刷

卡， 均违反了不得虚构交易的特定

行业规则， 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

序， 故应当构成非法经营罪。

争议焦点之二： 持卡人在伪造

材料的情况下申请拒付的行为如何

定性？

第一种意见认为， 持卡人向银

行申请拒付， 是基于自己受损的事

实， 其申请拿回的是自己的钱款，

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故不构成犯

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 持卡人在利

用 POS 机套现后， 明知返款由某

隆公司支付， 但由于没有获得某隆

公司相应返款， 为了弥补自己的亏

损， 采用隐瞒真相、 虚构理由的方

式， 转向银行申请拒付， 从而获得

赔偿， 属于一种非法获利的行为，

故构成诈骗罪。

评析意见

（一） 持卡人利用他人提供的

POS 机为自己套现构成非法经营
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 《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十二条之规定： “违反国

家规定， 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

（POS 机） 等方法， 以虚构交易、

虚开价格、 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

卡持卡人直接交付现金， 情节严重

的， 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

的规定，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

罚。”

1.从主观方面分析， 非法牟利

目的作为非法经营罪的主观构成要

件， 在使用 POS 机套现案件中，

这一主观目的通常表现为行为人通

过提供 POS 机手续费， 但是由于

提供 POS 机帮助持卡人套现的是

其本人， 故不需要对行为人和持卡

人的主观目的加以区分， 也即基于

主体身份的重合性， 持卡人和行为

人的主观目的也必然是重合的， 应

当看到持卡人“套现” 的主观目的

就是其使用 POS 机帮助自己“套

现” 的主观目的。 因此， 持卡人使

用 POS 机为自己“套现” 也是为

获取银行信用卡积分， 规避信用卡

取现较高银行利息等， 而这就是持

卡人非法牟利主观目的的具体表

现。

2.从客观方面分析， 信用卡套

现类非法经营规制的是行为人在无

真实交易的背景下向“信用卡持卡

人” 直接支付现金的行为， 对象是

持卡人， 但是并不禁止行为人与持卡

人主体重合。 特约商户持自己或者实

际控制的信用卡刷卡时， 行为人具有

两种重合的身份， 在虚构的交易行为

中， 行为人一人担当交易双方的角

色。

3.从侵犯的法益分析， 持卡人在

未发生真实交易情况下， 使用自己的

信用卡在自己申请的 POS 机上套取

现金， 已经确实将金融机构资金置于

高度风险之中， 侵犯了设立非法经营

罪所要保护的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并

且非法经营罪所体现的规范、 指引、

教育功能在于从事某种经营应当按照

国家规定事先获取经营许可资格， 或

者遵守特定行业的特定规则， 如果行

为人未获取相关许可或者违反特定行

业的特定规则， 就应当认定为非法经

营行为。 行为人申领 POS 机的目的

在于实施信用卡套现行为， 不论是为

他人还是为自己刷卡， 均违反了不得

虚构交易的特定行业规则， 严重扰乱

金融管理秩序。

非法经营罪系数额犯 ， 利用

POS 机套现， 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

的， 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 20 万元

以上逾期未还的， 属于情节严重， 本

案中， 单某某、 陈某等 11 名持卡人

套现数额均未达到非法经营罪入罪数

额， 故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二） 持卡人伪造材料申请拒付

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本案中， 11 名持卡人与戴某某

等人约定套现及返款的相关流程， 对

自己从事套现的过程、 交易对手以及

返款方系某隆公司是明知的。 多名持

卡人多次向戴某某等人讨要返还款的

事实， 说明其在主观上知晓资金的返

还义务人为某隆公司， 但因无法从某

隆公司追讨， 故将债务转嫁他人， 通

过编造理由， 虚构交易等名义， 将原

本属于某隆公司的债务伪造成属于第

三方支付平台的债务， 再通过银联等

机构， 从无关第三人处获得赔付。 该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多名辩护人提

出， 持卡人确实遭受损失， 其拒付只

为要回自己的损失， 而没有占有其他

资金， 认为持卡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

占有的意图。 笔者认为， 对于套现的

行为， 属于违法行为， 故该利益属于

非法利益， 不受法律保护， 但其隐瞒

事实、 虚构理由， 将非法交易包装为

合法交易， 并通过银行提供的救济渠

道， 从第三方处获得钱款， 弥补自己

亏损， 转嫁损失， 一样属于骗取他人

钱款。 非法占有目的， 不仅体现为非

法获利， 也可以体现为非法减少损

失。 持卡人的非法利益， 如真实反映

给银行， 必将遭到银行的拒绝， 这恰

恰反映了银行不会保护非法套现的利

益， 其给予的救济渠道仅针对真实、

合法的交易行为， 没有通过该救济渠

道的资格， 而使用隐瞒事实、 虚构理

由的方式， 进入该救济渠道， 从而获

得赔偿， 就是一种非法获利的行为，

构成诈骗罪。

处理结果

2020 年 5 月 9 日， 上海市闵行

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戴某某、 唐某

涉嫌非法经营罪， 被告人单某某、 陈

某等 11 名持卡人涉嫌诈骗罪向上海

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同年 6 月 11 日， 上海市闵行区

人民法院以戴某某、 唐某犯非法经营

罪分别判处二年及一年有期徒刑， 并

处罚金； 单某某、 陈某等 11 名持卡

人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六个月至三年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作者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

检察院)

?料图片


